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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师范大学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

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

 

第一条  目的和依据 

为了加强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领导，进一步规范经济责任审计

工作，做好有关部门之间协调配合，研究解决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出

现的问题，根据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

计规定》（中办发[2010] 32号文件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内部审

计工作的意见》（沪府办发[2014]1号）文件的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

学校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“联席会议”）由分

管干部工作或审计工作的校领导召集，基本成员单位由纪委办、监察

处、组织部、审计处组成，其他职能部门负责人可根据需要列席。 

第三条  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 

（一）讨论、商定经济责任审计的年度计划和经济责任审计项目

的调整事项并报校长办公会议批准。 

（二）审议经济责任审计相关制度、规定，报校长办公会议批准

后实施。 

（三）指导、监督、检查学校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，提出开展经

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具体意见，研究阶段性审计工作原则和工作重点。 

（四）交流、通报经济责任审计情况和审计结果运用情况。 

（五）研究解决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 

（六）研究审计发现的问题，提出审计整改建议。 

（七）组织召开全校性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会议。 

第四条 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，由成员部门各指派一名处级干部

作为联络员组成。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由审计处负责，主要职

责为： 

1. 落实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议定事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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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加强联席会议各部门间的联系、配合； 

3. 交流、通报经济责任审计的情况，反映经济责任审计中出现

的重要问题，提交联席会议研究、解决； 

4. 草拟有关经济责任审计的有关文件； 

5. 整理、保存联席会议记录、会议纪要。 

第五条 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应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各负其责

职责。 

（一）党委组织部职责 

1.负责提出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年度委托计划，确定被

审计对象名单，交联席会议讨论后，报校长办公会议批准。 

2.在审计实施前，负责做好经济责任审计宣传、动员、解释工作。 

3.协调解决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，必要时参与

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工作。 

4.利用审计成果，将其作为考核、免职、奖惩被审计领导干部的

重要依据，并已适当的形式将审计结果运用情况反馈审计处。 

（二）纪委办、监察处职责 

1.沟通、介绍被列入审计对象的领导干部廉政情况。 

2.对经济责任审计中发现的案件线索进行调查。 

3.利用审计结果，及时查处审计中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。 

（三）审计处职责 

1.根据组织部的年度委托计划，制订经济责任审计年度计划，依

法实施审计。 

2.负责提交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和审计结果报告，并

抄送联席会议及其他成员单位和有关部门。 

3.在审计工作中、加强同其他成员单位的协调与沟通，听取有关

情况介绍和意见、建议，通报审计情况或请示需要商讨解决的疑难问

题。 

4.负责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日常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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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联席会议一般在每年年初、年中、年底定期召开，也可

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开。 

第七条  每次联席会议应形成会议纪要，由基本成员部门共同审

阅后签发。经会议审议的重要事项，应由召集人或其指定的部门及时

向校长办公会请示或通报。 

第八条  与会人员对联席会议所涉及的事项和文件负有保密责

任。  

第九条  本制度由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2005年制订的《上海师范

大学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制度》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师范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4月 修订 


